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341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受  安置人  A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B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將受安置人A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延長安置3個月

至民國114年9月25日止。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A 係未滿12歲兒童，因法定代理人

即案母B經濟、就業、照顧親屬等壓力大，且患有憂鬱症，

情緒低落無法妥適照顧受安置人，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故

於民國105 年9 月23日23時緊急保護安置受安置人，經本院

裁定繼續及延長安置迄今；安置期間已引入親職教育、心理

諮商資源，但案母受限於身心狀態，仍難以調整原教養方

式，易曲解他人意思，無法依受安置人年齡發展階段之限制

管教，且案母仍健康不佳、個人生活困難，另案家其他親屬

資源案外祖父年事已高亦難協助案母調整管教模式，聲請人

將持續評估案母照顧能力，並提供相關協助，為維護受安置

人最佳利益，依法聲請延長安置3 個月。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

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

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

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

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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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

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

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

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

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

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 個

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

3 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 項、第2

項、第57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本件受安置人係未滿12歲兒童，經訪視評估觀察案母精神狀

態不穩定、情緒控制不佳，因自身壓力與經濟負荷，表示無

能力照顧好受安置人，甚至於受安置人哭鬧時，會揚言打死

受安置人等語恐嚇與回應其需求，且親屬資源薄弱，考量受

安置人年幼無自我保護能力，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持續由

聲請人予以保護安置受安置人等情，有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

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法庭報告書、兒童保護案件第35次延長

安置法庭報告書、本院114年度護字第154號裁定為憑。

　㈡本院審酌受安置人現年9歲，已於111年9月由寄家轉換至安

置機構生活，在轉換初期，觀察受安置人在學校適應情形尚

穩定，但在機構生活方面，會為了融入年長院生團體，仿效

不當行為，如對照顧者或同儕罵髒話、比中指、大聲哭鬧

等，希望藉此吸引關注，進而被該團體接納，對此，機構引

導受安置人學習適當表達，並安排受安置人個別諮商協助練

習情緒辨識與表達技巧。然於114年5月從機構召開之個案研

討會中，發現受安置人仍存在過度在意自身表現是否獲同儕

與照顧者喜愛傾向，常以討好行為或焦慮的確認旁人對其看

法來尋求肯定，同時，相當重視照顧者對規定的公平性，當

察覺照顧者未平等對待所有院生，便會挺身表達不滿，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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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照顧者立場自居，對違規院生動手或進行言語指責、排

擠，故中心與機構共同決議於114年6月另尋其他處理青少年

行為問題之諮商師，重新擬定計晝，並請該諮商師與機構建

立雙向溝通機制，更立即的回饋處理狀況。114 年 4 月，

機構頻繁反應受安置人經常捉弄院生且在校發生偷竊事件，

故社工介入處理，同時，安排警政人員宣導法規，使受安置

人理解偷竊行為需承擔的責任，會談尾聲，社工表達對受安

置人仍抱有信任，鼓勵勇於修正行為。後於5 月再次聯繫機

構追蹤受安置人表現，機構回饋受安置人行為稍收斂，但對

於偷竊事件指出受安置人所述「為反擊霸凌」與實際不符，

受安置人見班上一名聽障同學較柔弱，趁機取其物品進行欺

負，對此，社工告知此事已同步告知案母，案母同意受安置

人再有觸法情事，將配合中心對受安置人進行後續相關司法

程序。

　㈢案母53歲，主要從事臨時性工作，就業不穩。每月家中開銷

依其臨時工薪資、新莊社福中心實物銀行物資（每月可領取

一次）、輕度身障補助4,049元、住宅補貼約4,000多元，以

及案外祖父每月資助約6,000元，勉強足以支應約15,000元

的房租、水電等基本開銷。然自112年起，因案母舊疾蜂窩

性組織炎反覆發作，社工於113年底陪同就醫了解治療期程

以規劃後續處遇，醫師評估案母左小腿以下紅腫嚴重，需密

集施打抗生素，若未妥善就醫恐有截肢風險，但案母過去皆

未規律就醫，對此，社工先將案母處遇改訂為定期督促服

藥、回診，並在其因病無法工作階段，申請急難救助支付醫

療費，盼案母康復後重返職場，穩定生活。

　㈣案母共提出2次探視申請，當天如期出席。5月之探視，開始

前觀察案母在每周如期就醫下，腳踝處消腫許多，可正常行

走，社工提醒案母若身體已感康復，盡快開始工作，以利社

工依其工時擬定相關諮商處遇；探視當下因時隔4月受安置

發生偷竊事件不久，社工才針對受安置人行為進行嚴肅會

談，故該日受安置人情緒未完全釋懷，全程低頭不語，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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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與案母皆無積極回應，最終提前30分鐘結束探視。後社工

與受安置人進行簡短反思，重申當時嚴肅是針對其偷竊行

為，而非個人的否定，切勿以觸法方式回應，以免傷害自

己，受安置人點頭理解但表示需時間沉澱情緒。

　㈤評估案母對兒少成長階段之情緒行為與發展任務，待學習使

用相對應方法，對此，中心媒合親子諮商、探視協助案母調

整，然於112年底起案母頻繁因工作、舊疾復發、照顧身體

狀態不佳的案外祖父缺席未到，故目前暫缓諮商及受安置人

漸進式返家計畫；考量案母親職能力有待輔導追蹤，案家也

無其他親屬資源協助，目前階段實有繼續安置保護之必要。

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

予准許，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3個月。

四、結論：本件聲請為有理由，故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周靖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鄭紹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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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安置人  A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B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將受安置人A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延長安置3個月至民國114年9月25日止。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A 係未滿12歲兒童，因法定代理人即案母B經濟、就業、照顧親屬等壓力大，且患有憂鬱症，情緒低落無法妥適照顧受安置人，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故於民國105 年9 月23日23時緊急保護安置受安置人，經本院裁定繼續及延長安置迄今；安置期間已引入親職教育、心理諮商資源，但案母受限於身心狀態，仍難以調整原教養方式，易曲解他人意思，無法依受安置人年齡發展階段之限制管教，且案母仍健康不佳、個人生活困難，另案家其他親屬資源案外祖父年事已高亦難協助案母調整管教模式，聲請人將持續評估案母照顧能力，並提供相關協助，為維護受安置人最佳利益，依法聲請延長安置3 個月。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 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 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 項、第2項、第57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本件受安置人係未滿12歲兒童，經訪視評估觀察案母精神狀態不穩定、情緒控制不佳，因自身壓力與經濟負荷，表示無能力照顧好受安置人，甚至於受安置人哭鬧時，會揚言打死受安置人等語恐嚇與回應其需求，且親屬資源薄弱，考量受安置人年幼無自我保護能力，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持續由聲請人予以保護安置受安置人等情，有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法庭報告書、兒童保護案件第35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本院114年度護字第154號裁定為憑。
　㈡本院審酌受安置人現年9歲，已於111年9月由寄家轉換至安置機構生活，在轉換初期，觀察受安置人在學校適應情形尚穩定，但在機構生活方面，會為了融入年長院生團體，仿效不當行為，如對照顧者或同儕罵髒話、比中指、大聲哭鬧等，希望藉此吸引關注，進而被該團體接納，對此，機構引導受安置人學習適當表達，並安排受安置人個別諮商協助練習情緒辨識與表達技巧。然於114年5月從機構召開之個案研討會中，發現受安置人仍存在過度在意自身表現是否獲同儕與照顧者喜愛傾向，常以討好行為或焦慮的確認旁人對其看法來尋求肯定，同時，相當重視照顧者對規定的公平性，當察覺照顧者未平等對待所有院生，便會挺身表達不滿，甚至以照顧者立場自居，對違規院生動手或進行言語指責、排擠，故中心與機構共同決議於114年6月另尋其他處理青少年行為問題之諮商師，重新擬定計晝，並請該諮商師與機構建立雙向溝通機制，更立即的回饋處理狀況。114 年 4 月，機構頻繁反應受安置人經常捉弄院生且在校發生偷竊事件，故社工介入處理，同時，安排警政人員宣導法規，使受安置人理解偷竊行為需承擔的責任，會談尾聲，社工表達對受安置人仍抱有信任，鼓勵勇於修正行為。後於5 月再次聯繫機構追蹤受安置人表現，機構回饋受安置人行為稍收斂，但對於偷竊事件指出受安置人所述「為反擊霸凌」與實際不符，受安置人見班上一名聽障同學較柔弱，趁機取其物品進行欺負，對此，社工告知此事已同步告知案母，案母同意受安置人再有觸法情事，將配合中心對受安置人進行後續相關司法程序。
　㈢案母53歲，主要從事臨時性工作，就業不穩。每月家中開銷依其臨時工薪資、新莊社福中心實物銀行物資（每月可領取一次）、輕度身障補助4,049元、住宅補貼約4,000多元，以及案外祖父每月資助約6,000元，勉強足以支應約15,000元的房租、水電等基本開銷。然自112年起，因案母舊疾蜂窩性組織炎反覆發作，社工於113年底陪同就醫了解治療期程以規劃後續處遇，醫師評估案母左小腿以下紅腫嚴重，需密集施打抗生素，若未妥善就醫恐有截肢風險，但案母過去皆未規律就醫，對此，社工先將案母處遇改訂為定期督促服藥、回診，並在其因病無法工作階段，申請急難救助支付醫療費，盼案母康復後重返職場，穩定生活。
　㈣案母共提出2次探視申請，當天如期出席。5月之探視，開始前觀察案母在每周如期就醫下，腳踝處消腫許多，可正常行走，社工提醒案母若身體已感康復，盡快開始工作，以利社工依其工時擬定相關諮商處遇；探視當下因時隔4月受安置發生偷竊事件不久，社工才針對受安置人行為進行嚴肅會談，故該日受安置人情緒未完全釋懷，全程低頭不語，對社工與案母皆無積極回應，最終提前30分鐘結束探視。後社工與受安置人進行簡短反思，重申當時嚴肅是針對其偷竊行為，而非個人的否定，切勿以觸法方式回應，以免傷害自己，受安置人點頭理解但表示需時間沉澱情緒。
　㈤評估案母對兒少成長階段之情緒行為與發展任務，待學習使用相對應方法，對此，中心媒合親子諮商、探視協助案母調整，然於112年底起案母頻繁因工作、舊疾復發、照顧身體狀態不佳的案外祖父缺席未到，故目前暫缓諮商及受安置人漸進式返家計畫；考量案母親職能力有待輔導追蹤，案家也無其他親屬資源協助，目前階段實有繼續安置保護之必要。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3個月。
四、結論：本件聲請為有理由，故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周靖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鄭紹寧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341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受  安置人  A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B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將受安置人A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延長安置3個月

    至民國114年9月25日止。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A 係未滿12歲兒童，因法定代理人

    即案母B經濟、就業、照顧親屬等壓力大，且患有憂鬱症，

    情緒低落無法妥適照顧受安置人，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故

    於民國105 年9 月23日23時緊急保護安置受安置人，經本院

    裁定繼續及延長安置迄今；安置期間已引入親職教育、心理

    諮商資源，但案母受限於身心狀態，仍難以調整原教養方式

    ，易曲解他人意思，無法依受安置人年齡發展階段之限制管

    教，且案母仍健康不佳、個人生活困難，另案家其他親屬資

    源案外祖父年事已高亦難協助案母調整管教模式，聲請人將

    持續評估案母照顧能力，並提供相關協助，為維護受安置人

    最佳利益，依法聲請延長安置3 個月。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

    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

    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

    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

    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

    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

    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

    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

    。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

    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

    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 個月

    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 

    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 項、第2項

    、第57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本件受安置人係未滿12歲兒童，經訪視評估觀察案母精神狀

    態不穩定、情緒控制不佳，因自身壓力與經濟負荷，表示無

    能力照顧好受安置人，甚至於受安置人哭鬧時，會揚言打死

    受安置人等語恐嚇與回應其需求，且親屬資源薄弱，考量受

    安置人年幼無自我保護能力，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持續由

    聲請人予以保護安置受安置人等情，有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

    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法庭報告書、兒童保護案件第35次延長

    安置法庭報告書、本院114年度護字第154號裁定為憑。

　㈡本院審酌受安置人現年9歲，已於111年9月由寄家轉換至安置

    機構生活，在轉換初期，觀察受安置人在學校適應情形尚穩

    定，但在機構生活方面，會為了融入年長院生團體，仿效不

    當行為，如對照顧者或同儕罵髒話、比中指、大聲哭鬧等，

    希望藉此吸引關注，進而被該團體接納，對此，機構引導受

    安置人學習適當表達，並安排受安置人個別諮商協助練習情

    緒辨識與表達技巧。然於114年5月從機構召開之個案研討會

    中，發現受安置人仍存在過度在意自身表現是否獲同儕與照

    顧者喜愛傾向，常以討好行為或焦慮的確認旁人對其看法來

    尋求肯定，同時，相當重視照顧者對規定的公平性，當察覺

    照顧者未平等對待所有院生，便會挺身表達不滿，甚至以照

    顧者立場自居，對違規院生動手或進行言語指責、排擠，故

    中心與機構共同決議於114年6月另尋其他處理青少年行為問

    題之諮商師，重新擬定計晝，並請該諮商師與機構建立雙向

    溝通機制，更立即的回饋處理狀況。114 年 4 月，機構頻

    繁反應受安置人經常捉弄院生且在校發生偷竊事件，故社工

    介入處理，同時，安排警政人員宣導法規，使受安置人理解

    偷竊行為需承擔的責任，會談尾聲，社工表達對受安置人仍

    抱有信任，鼓勵勇於修正行為。後於5 月再次聯繫機構追蹤

    受安置人表現，機構回饋受安置人行為稍收斂，但對於偷竊

    事件指出受安置人所述「為反擊霸凌」與實際不符，受安置

    人見班上一名聽障同學較柔弱，趁機取其物品進行欺負，對

    此，社工告知此事已同步告知案母，案母同意受安置人再有

    觸法情事，將配合中心對受安置人進行後續相關司法程序。

　㈢案母53歲，主要從事臨時性工作，就業不穩。每月家中開銷

    依其臨時工薪資、新莊社福中心實物銀行物資（每月可領取

    一次）、輕度身障補助4,049元、住宅補貼約4,000多元，以

    及案外祖父每月資助約6,000元，勉強足以支應約15,000元

    的房租、水電等基本開銷。然自112年起，因案母舊疾蜂窩

    性組織炎反覆發作，社工於113年底陪同就醫了解治療期程

    以規劃後續處遇，醫師評估案母左小腿以下紅腫嚴重，需密

    集施打抗生素，若未妥善就醫恐有截肢風險，但案母過去皆

    未規律就醫，對此，社工先將案母處遇改訂為定期督促服藥

    、回診，並在其因病無法工作階段，申請急難救助支付醫療

    費，盼案母康復後重返職場，穩定生活。

　㈣案母共提出2次探視申請，當天如期出席。5月之探視，開始

    前觀察案母在每周如期就醫下，腳踝處消腫許多，可正常行

    走，社工提醒案母若身體已感康復，盡快開始工作，以利社

    工依其工時擬定相關諮商處遇；探視當下因時隔4月受安置

    發生偷竊事件不久，社工才針對受安置人行為進行嚴肅會談

    ，故該日受安置人情緒未完全釋懷，全程低頭不語，對社工

    與案母皆無積極回應，最終提前30分鐘結束探視。後社工與

    受安置人進行簡短反思，重申當時嚴肅是針對其偷竊行為，

    而非個人的否定，切勿以觸法方式回應，以免傷害自己，受

    安置人點頭理解但表示需時間沉澱情緒。

　㈤評估案母對兒少成長階段之情緒行為與發展任務，待學習使

    用相對應方法，對此，中心媒合親子諮商、探視協助案母調

    整，然於112年底起案母頻繁因工作、舊疾復發、照顧身體

    狀態不佳的案外祖父缺席未到，故目前暫缓諮商及受安置人

    漸進式返家計畫；考量案母親職能力有待輔導追蹤，案家也

    無其他親屬資源協助，目前階段實有繼續安置保護之必要。

    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

    予准許，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3個月。

四、結論：本件聲請為有理由，故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周靖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鄭紹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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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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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安置人  A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B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准將受安置人A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延長安置3個月至民國114年9月25日止。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A 係未滿12歲兒童，因法定代理人即案母B經濟、就業、照顧親屬等壓力大，且患有憂鬱症，情緒低落無法妥適照顧受安置人，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故於民國105 年9 月23日23時緊急保護安置受安置人，經本院裁定繼續及延長安置迄今；安置期間已引入親職教育、心理諮商資源，但案母受限於身心狀態，仍難以調整原教養方式，易曲解他人意思，無法依受安置人年齡發展階段之限制管教，且案母仍健康不佳、個人生活困難，另案家其他親屬資源案外祖父年事已高亦難協助案母調整管教模式，聲請人將持續評估案母照顧能力，並提供相關協助，為維護受安置人最佳利益，依法聲請延長安置3 個月。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 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 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 項、第2項、第57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本件受安置人係未滿12歲兒童，經訪視評估觀察案母精神狀態不穩定、情緒控制不佳，因自身壓力與經濟負荷，表示無能力照顧好受安置人，甚至於受安置人哭鬧時，會揚言打死受安置人等語恐嚇與回應其需求，且親屬資源薄弱，考量受安置人年幼無自我保護能力，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持續由聲請人予以保護安置受安置人等情，有新北市政府少年保護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法庭報告書、兒童保護案件第35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本院114年度護字第154號裁定為憑。

　㈡本院審酌受安置人現年9歲，已於111年9月由寄家轉換至安置機構生活，在轉換初期，觀察受安置人在學校適應情形尚穩定，但在機構生活方面，會為了融入年長院生團體，仿效不當行為，如對照顧者或同儕罵髒話、比中指、大聲哭鬧等，希望藉此吸引關注，進而被該團體接納，對此，機構引導受安置人學習適當表達，並安排受安置人個別諮商協助練習情緒辨識與表達技巧。然於114年5月從機構召開之個案研討會中，發現受安置人仍存在過度在意自身表現是否獲同儕與照顧者喜愛傾向，常以討好行為或焦慮的確認旁人對其看法來尋求肯定，同時，相當重視照顧者對規定的公平性，當察覺照顧者未平等對待所有院生，便會挺身表達不滿，甚至以照顧者立場自居，對違規院生動手或進行言語指責、排擠，故中心與機構共同決議於114年6月另尋其他處理青少年行為問題之諮商師，重新擬定計晝，並請該諮商師與機構建立雙向溝通機制，更立即的回饋處理狀況。114 年 4 月，機構頻繁反應受安置人經常捉弄院生且在校發生偷竊事件，故社工介入處理，同時，安排警政人員宣導法規，使受安置人理解偷竊行為需承擔的責任，會談尾聲，社工表達對受安置人仍抱有信任，鼓勵勇於修正行為。後於5 月再次聯繫機構追蹤受安置人表現，機構回饋受安置人行為稍收斂，但對於偷竊事件指出受安置人所述「為反擊霸凌」與實際不符，受安置人見班上一名聽障同學較柔弱，趁機取其物品進行欺負，對此，社工告知此事已同步告知案母，案母同意受安置人再有觸法情事，將配合中心對受安置人進行後續相關司法程序。

　㈢案母53歲，主要從事臨時性工作，就業不穩。每月家中開銷依其臨時工薪資、新莊社福中心實物銀行物資（每月可領取一次）、輕度身障補助4,049元、住宅補貼約4,000多元，以及案外祖父每月資助約6,000元，勉強足以支應約15,000元的房租、水電等基本開銷。然自112年起，因案母舊疾蜂窩性組織炎反覆發作，社工於113年底陪同就醫了解治療期程以規劃後續處遇，醫師評估案母左小腿以下紅腫嚴重，需密集施打抗生素，若未妥善就醫恐有截肢風險，但案母過去皆未規律就醫，對此，社工先將案母處遇改訂為定期督促服藥、回診，並在其因病無法工作階段，申請急難救助支付醫療費，盼案母康復後重返職場，穩定生活。

　㈣案母共提出2次探視申請，當天如期出席。5月之探視，開始前觀察案母在每周如期就醫下，腳踝處消腫許多，可正常行走，社工提醒案母若身體已感康復，盡快開始工作，以利社工依其工時擬定相關諮商處遇；探視當下因時隔4月受安置發生偷竊事件不久，社工才針對受安置人行為進行嚴肅會談，故該日受安置人情緒未完全釋懷，全程低頭不語，對社工與案母皆無積極回應，最終提前30分鐘結束探視。後社工與受安置人進行簡短反思，重申當時嚴肅是針對其偷竊行為，而非個人的否定，切勿以觸法方式回應，以免傷害自己，受安置人點頭理解但表示需時間沉澱情緒。

　㈤評估案母對兒少成長階段之情緒行為與發展任務，待學習使用相對應方法，對此，中心媒合親子諮商、探視協助案母調整，然於112年底起案母頻繁因工作、舊疾復發、照顧身體狀態不佳的案外祖父缺席未到，故目前暫缓諮商及受安置人漸進式返家計畫；考量案母親職能力有待輔導追蹤，案家也無其他親屬資源協助，目前階段實有繼續安置保護之必要。為維護兒童最佳利益，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依上開規定裁定准將受安置人延長安置3個月。

四、結論：本件聲請為有理由，故裁定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周靖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鄭紹寧



